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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敬启者：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接受国联证券的委托，共

同担任国联证券本次重组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2024 年 8 月 8 日，本所就本次

重组出具了《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原法律意见书》”）。现本次重组方案等相关事项已经公司 202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2024 年第一次 H 股

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本次重组的相关文件。

为使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能够反映本次重组的最新进展，本所对本次重组涉及

的相关事宜于原法律意见书出具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生的变更及进

展进行了补充调查，并就该等变更及进展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述进展事项外，原法律意见书所述内容没

有变更。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术语、名称、缩略语，除特别说明之外，与

其在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在原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适

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基于上述内容，本所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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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重组相关方的主体资格 

（一）国联证券 

1、国联证券股权结构情况 

根据《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截至2024年6月30日，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为2,831,773,168股，国联证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注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上市公司H股非登记股东所

有。 

注2：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上市公司沪股通投资者持有的上市公司

A股。 

2、国联证券作为民生证券股东的资格条件 

本次重组涉及国联证券以受让股权方式控股民生证券，作为民生证券的控

股股东，国联证券需符合《证券法》《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股

权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资格条件，国联证券相关情况与该等规定

的要求逐条对比如下： 

（1）国联证券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要求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国联集团 543,901,329 19.2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442,495,570 15.63% 

国联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390,137,552 13.78% 

无锡市国联地方电力有限公司 266,899,445 9.43% 

无锡民生投资有限公司 73,500,000 2.60% 

无锡一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72,784,141 2.57%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9,113,656 1.0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泰中证全指

证券公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6,915,420 0.95%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233,332 0.82% 

江苏新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2,500,000 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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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券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设立证券公司，主要

股东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应当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诚信记录，最近三年无重

大违法违规记录。 

根据国联证券《近三年审计报告》《企业信用报告》《公用信用信息报告》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近三年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审计报告》、相关

合规证明及国联证券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公开信息核查，国联证券

近三年持续盈利，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和诚信记录，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

记录，符合《证券法》对证券公司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要求。 

（2）国联证券不存在《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十条规定的相关情况 

根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或

者个人，不得成为持有证券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序号 具体规定 

1 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未逾 3 年； 

2 净资产低于实收资本的 50%，或者或有负债达到净资产的 50%； 

3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4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认定的其他情形。 

截至报告期末，国联证券与上述条件逐条对照情况如下： 

根据国联证券《近三年审计报告》《企业信用报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报告》《近三年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审计报告》、相关合规证明及国联证券

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公开信息核查，国联证券不存在下列情况： 

1）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未逾3年； 

2）净资产低于实收资本的50%，或者或有负债达到净资产的50%； 

3）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3）国联证券符合《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本次重组后国联证券将成为民生证券控股股东，需同

时满足《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七至十条关于证券公司股东的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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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联证券符合《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七条的相关要求 

根据《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七条，持有证券公司5%以下股权的股东，

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序号 具体规定 

1 

自身及所控制的机构信誉良好，最近 3 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或重大不

良诚信记录；不存在因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未逾 3 年的

情形；没有因涉嫌重大违法违规正在被调查或处于整改期间； 

2 

不存在长期未实际开展业务、停业、破产清算、治理结构缺失、内部控

制失效等影响履行股东权利和义务的情形；不存在可能严重影响持续经

营的担保、诉讼、仲裁或者其他重大事项； 

3 
不存在股权结构不清晰，无法逐层穿透至最终权益持有人的情形；股权

结构中原则不允许存在理财产品，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情形除外； 

4 

自身及所控制的机构不存在因不诚信或者不合规行为引发社会重大质疑

或产生严重社会负面影响且影响尚未消除的情形；不存在对所投资企业

经营失败负有重大责任且经营失败未逾 3 年的情形； 

5 中国证监会基于审慎监管原则规定的其他要求。 

截至报告期末，国联证券与上述条件逐条对照情况如下： 

① 根据国联证券《企业信用信息公示报告》《公用信用信息报告》《企业

信用报告》《机构诚信信息报告》、相关合规证明及国联证券书面确认，并经

本所律师通过公开信息核查，国联证券及其一级控股子公司信誉良好，最近3年

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或重大不良诚信记录；不存在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3

年的情形；没有因涉嫌重大违法违规正在被调查或处于整改期间。 

② 根据国联证券《近三年年度报告》《近三年审计报告》《近三年内控审

计报告》《近三年内控评价报告》及其他公告信息、国联证券公司章程等内部

管理制度及国联证券的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公开信息核查，国联证券

不存在长期未实际开展业务、停业、破产清算、治理结构缺失、内部控制失效

等影响履行股东权利和义务的情形；不存在可能严重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

讼、仲裁或者其他重大事项。 

③ 国联证券为上市公司，其控股股东为国联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无锡市国

资委，股权结构清晰。 

④ 根据国联证券《近三年年度报告》等公开披露信息及国联证券的书面确

认，并经本所律师通过公开信息核查，国联证券及其一级控股子公司均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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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诚信或者不合规行为引发社会重大质疑或产生严重社会负面影响且影响尚

未消除的情形，亦不存在对所投资企业经营失败负有重大责任未逾3年的情形。 

2）国联证券符合《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八条的相关要求 

根据《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八条，证券公司的主要股东（指持有证

券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序号 具体规定 

1 本规定第七条规定的条件； 

2 
财务状况良好，资产负债和杠杆水平适度，净资产不低于 5,000 万元人

民币，具备与证券公司经营业务相匹配的持续资本补充能力； 

3 公司治理规范，管理能力达标，风险管控良好； 

4 
不存在净资产低于实收资本 50%、或有负债达到净资产 50%或者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的情形； 

5 能够为提升证券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提供支持。 

截至报告期末，国联证券与上述条件逐条对照情况如下： 

① 根据国联证券《近三年审计报告》《近三年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审计

报告》《企业信用报告》及国联证券的书面确认，国联证券财务状况良好，资

产负债和杠杆水平适度，净资产不低于5,000万元人民币，具备与证券公司经营

业务相匹配的持续资本补充能力。 

② 根据国联证券《近三年年度报告》《近三年审计报告》《近三年内控审

计报告》《近三年内控评价报告》及其他公告信息、国联证券公司章程及国联

证券的书面确认，国联证券公司治理规范，管理能力符合其业务及监管标准，

能有效控制风险。 

③ 根据国联证券《近三年审计报告》《近三年风险控制指标监管报表审计

报告》《企业信用报告》及国联证券的书面确认，国联证券不存在净资产低于

实收资本50%、或有负债达到净资产50%或者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情形。 

④ 根据国联证券的书面确认，国联证券自身作为证券公司，具备与民生证

券业务范围相匹配的相关业务经验，能够在本次重组后为提升民生证券的综合

竞争力提供支持。 

3）国联证券符合《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九条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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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九条，证券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股股

东，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序号 具体规定 

1 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条件； 

2 开展金融相关业务经验与证券公司业务范围相匹配； 

3 入股证券公司与其长期战略协调一致，有利于服务其主营业务发展； 

4 
对完善证券公司治理结构、推动证券公司长期发展有切实可行的计划安

排； 

5 
对保持证券公司经营管理的独立性和防范风险传递、不当利益输送，有

明确的自我约束机制； 

6 
对证券公司可能发生风险导致无法正常经营的情况，制定合理有效的风

险处置预案。 

截至报告期末，国联证券与上述条件逐条对照情况如下： 

① 国联证券自身属于证券公司，其相关业务经验与证券公司业务范围相匹

配； 

② 根据《重组报告书》及国联证券的书面确认，本次重组有利于落实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将助力实现国联证券跨越式发展，并可充分发挥国联证券

与民生证券的协同效应，实现优势互补。本次重组后国联证券控股民生证券，

与其长期战略协调一致，有利于服务其主营业务发展。 

③ 根据国联证券制定、出具的相关计划安排、自我约束机制、风险处置预

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国联证券已根据《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

第九条第（四）、（五）、（六）项规定进行了如下工作： 

a.对完善民生证券的治理结构、推动证券公司长期发展，制定切实可行的

计划安排； 

b.对保持民生证券经营管理的独立性和防范风险传递、不当利益输送，制

定明确的自我约束机制； 

c.对民生证券可能发生风险导致无法正常经营的情况，制定合理有效的风

险处置预案。 

4）本次重组不适用《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十条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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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十条规定：“证券公司从事的业务具有显著

杠杆性质，且多项业务之间存在交叉风险的，其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还应当

符合下列条件： 

（一）最近3年持续盈利，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二）最近3年长期信用均保持在高水平，最近3年规模、收入、利润、市

场占有率等指标居于行业前列。 

控股股东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总资产不低于500亿元人民币，净资产不低于200亿元人民币； 

（二）核心主业突出，主营业务最近5年持续盈利。 

证券公司合并或者因重大风险被接管托管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特殊情形不

适用本条规定。” 

根据本次重组方案及国联证券出具的《关于规范利益冲突的承诺函》，国

联证券将根据《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试行规定》要求（若相关证券监管部门有

更严格时限要求的，从其要求），通过进行资产和业务整合或采取其他合法方

式，解决其与民生证券之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重组通过发行股份购买民生证券控制权的方式实施，国联证券已就本

次重组完成后其与民生证券之间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问题出具承诺，将限期进

行资产和业务整合或采取其他合法方式解决，因此，本次重组实质系证券公司

之间的合并行为，根据上述《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十条第三款的规定，

可不适用《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第十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相关要求。此外，

根据国联证券为本次交易出具的《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受让民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方式设立子公司的申请报告》，国联证券在本次交易后

择机将民生证券调整为专业子公司，民生证券业务将不再具有显著杠杆性质或

多项业务之间存在交叉风险的情形，亦将不再适用上述《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

定》第十条的相关要求。 

综上所述，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联证券作为民生证券控股

股东的资格，尚待中国证监会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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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 

1、大众交通 

根据《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截至2024年6

月30日，大众交通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473,186,074 20.01% 

2 
Fretum Construction & Engineering 

Enterprise Limited 
111,499,006 4.72% 

3 大众（香港）国际有限公司 47,676,295 2.02% 

4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14,106,106 0.60% 

5 李传元 14,030,079 0.59% 

6 洪雁 11,043,245 0.47% 

7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10,602,534 0.45% 

8 刘伟 10,080,100 0.43% 

9 黄敏华 10,000,000 0.42% 

10 山西同欣康复医院有限公司 9,948,591 0.42% 

2、东方创业 

（1）股权结构 

根据《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截至2024年6月30

日，东方创业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427,293,874 48.42% 

2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90,297,015 10.23% 

3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41,095,890 4.66% 

4 上海上实（集团）有限公司 23,000,000 2.61% 

5 陆洋 7,000,000 0.79% 

6 钟旭丹 3,450,300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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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7 李继忠 3,302,495 0.37% 

8 於仁杰 3,290,000 0.37% 

9 金龙兴 3,050,000 0.35%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3,041,856 0.34% 

（2）其他变更 

2024年8月27日，东方创业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的议案》。东方创业本次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4,680,670股，

占东方创业本次回购前总股本（882,451,235股）的比例为0.5304%。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东方创业总股本将减少至877,770,565股。 

3、张江高科 

根据《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4年6月30日，张江高科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4、上港集团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1 张江集团 786,036,600 50.75% 

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40,120,590 2.59%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8,262,782 1.82%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9,267,010 0.60%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中证全指

房地产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7,846,609 0.51%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6,364,640 0.41% 

7 陈伯林 4,930,000 0.32% 

8 姜琪 3,948,492 0.25% 

9 厉瞬敏 3,212,883 0.21% 

10 刘振伟 2,845,300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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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权结构 

根据《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24年6月30日，上港集团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1 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6,590,134,081 28.30% 

2 亚吉投资有限公司 6,531,312,845 28.05% 

3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620,549,712 15.55% 

4 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1,218,116,163 5.23% 

5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975,471,600 4.19% 

6 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726,720,109 3.12% 

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93,313,728 2.98% 

8 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590,493,723 2.54% 

9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34,221,352 1.01% 

10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72,814,922 0.74% 

（2）其他变更 

1）2024年8月26日，上港集团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第三届

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部分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上港集团拟回购注销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为2,779,488股，占上港集团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01%。本次回购注

销完成后，上港集团总股本将减少至23,281,365,262股。 

2）上港集团企业性质已由“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变更为

“股份有限公司（外商投资、上市）”；注册地址已由“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同汇路1号综合大楼A区4楼”变更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同汇路1号综合大楼A区4楼”。 

5、时代出版 

根据《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截至2024年6月30

日，时代出版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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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地素时尚 

根据《地素时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截至2024年6月30日，

地素时尚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除上述信息以外，本次重组相关方的主要基本情况未发生变化。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 安徽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21,015,780 62.09% 

2 中科大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33,491,928 4.94%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0,731,739 3.06% 

4 合肥科聚高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10,596,902 1.56% 

5 杨春艳 8,722,980 1.29% 

6 张淑珍 4,604,359 0.68% 

7 杨德强 4,446,555 0.66% 

8 宋杰 3,276,920 0.48% 

9 袁孝炳 3,241,840 0.48% 

1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富国中证红利指

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353,531 0.35% 

序号 股东姓名或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1 马瑞敏 260,295,065 54.53% 

2 马艺芯 48,016,296 10.06% 

3 马丽敏 32,640,000 6.84 % 

4 上海亿马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708,346 4.55% 

5 马姝敏 5,653,393 1.18% 

6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

人分红 
2,854,514 0.60% 

7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

通保险产品 
2,204,870 0.46% 

8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90,139 0.37% 

9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

人万能 
1,607,944 0.34% 

10 
中国太平洋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高

分红股票管理组合 
1,414,00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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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组交易各方依法有效存续，具备实施本次重组的主体资格。 

二、 本次重组的授权和批准 

（一）原法律意见书出具后新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1、2024年8月8日及8月14日，本次重组取得联交所对本次重组相关公告及

股东大会通函的同意。 

2、2024年8月26日，大众交通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转让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暨签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的议案》。 

3、2024年8月28日，山东高新投的控股股东鲁信创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600783.SH）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

的议案》。 

4、2024年9月3日，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国联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苏国资复[2024]45号），原则同意国联证券本次资产重组和配套融资的方案。 

5、2024年9月4日，国联证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

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调整后）的议案》《关于<国联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二）本次重组尚需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重组尚需取得以

下授权和批准： 

1、上交所审核通过。 

2、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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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证券、期货、基金股东资格及股东变更等事宜经中国证监会有关部门核

准。 

4、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重组现阶段已取得的授权和批准合法有效。 

（2）本次重组尚需取得上述列明的授权和批准。待依法取得尚需取得的授

权和批准后，本次重组可依法实施。 

三、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 

（一）标的公司的主要资产 

1、对外投资 

根据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民生证券投资的基本

情况发生变更，民生证券投资的法定代表人由王卫变更成杨海，注册地址由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一百大厦A座6701-01A单元”变

更成“深圳市罗湖区东门街道城东社区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4210”。

民生证券已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将民生证券投资的注册资本由40亿元变更为34

亿元，并已于2024年8月12日在北京晚报刊发减资公告。 

2、分支机构 

根据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民生证券注销1家分公

司，即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1家分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分公司的注册地址由“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14号第四层自编402房”变更成

“广州市天河区兴民路222号之三3504房之08-09”。 

3、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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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房屋租赁合同、产权证书及书面确认

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分支机构主要租赁使用的房屋合计由 110 项、面积

总计约为 42,527.94 平方米变更为 108 项、面积总计约为 41,867.06 平方米。其

中，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汕头分公司因注销，终止了其与刘震签署的房屋租

赁合同；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与广东英广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签署

的租赁协议到期后未续签；民生期货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已与大连商品交易所

续签了租赁协议，租赁期间为 2024 年 8 月 27 日至 2025 年 8 月 26 日。 

（二）标的公司的诉讼、仲裁 

根据民生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资料，2024年8月，中腾科贸已撤回对

民生证券的全部仲裁请求，仅列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为被申请人。中腾科贸

与民生证券之间的信托合同纠纷已终结。 

根据民生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民生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诉讼金额在1,000万

元以上的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案件共计10起。其中，由民生证券及其控股子

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共有8起，由民生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

的案件共有2起。具体情况详见附件一：民生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1,000万元以

上未决诉讼、仲裁。其中： 

上述2起民生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的案件均与其业务经

营相关，所涉及的争议金额合计约10,580.74万元，占民生证券截至2024年3月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约为0.66%，占比较低，不会对民生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

的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标的公司的行政处罚及监管措施 

根据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资料、相关合规证明及书面确认并经

本所律师核查，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最近三年未受到金融监管部门行政处

罚，亦不存在受到其他重大行政处罚的情况。 

根据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最近三年共计存在11项涉及监管评价扣分的监管措施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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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监管措施主要涉及的违规事项包括：投行业务中内部控制不完善、廉

洁从业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部分项目未勤勉尽责；私募资管业务中不审慎；

自有资金使用、购买非标资产等过程中未履行必要程序，未对相关风险进行评

估并计提减值准备；营业部人员管理存在问题，负责人存在涉刑案件、非员工

参与辅助工作、微信营销管理不足、无投资顾问资格人员提供投资建议、从业

人员违规操作客户账户；期货业务印章管理不完善、合同管理有漏洞、居间人

管理不到位、前后台岗位未充分隔离；开展资产管理业务过程中存在缺少外聘

销售机构决策审批流程、交易审批手续不全、缺少投资者适当性材料等。 

该等违规情况涉及的监管措施主要为：警示函、责令改正、书面警告、监

管约谈等，不涉及罚款，亦不涉及被限制业务活动、责令暂停部分业务等重大

监管措施或者风险处置措施。 

根据标的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资料及书面确认，标的公司及其控股

子公司已就上述监管措施所述违规事项进行了整改、规范或自查。 

上述监管措施及其整改的相关情况详见附件二：民生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

涉及监管评价扣分的监管措施事项。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产权纠纷，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利受到

限制的情形。标的公司在主要资产、业务资质、债权债务及对外担保、税务、

诉讼、仲裁、行政处罚及监管措施等方面不存在对本次重组构成实质性法律障

碍的情形。 

四、 信息披露 

根据国联证券的公开披露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自原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至今，国联证券已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6号——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规定履行了如下信息披露义务： 

1. 2024年8月9日，国联证券披露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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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24年9月4日，国联证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江苏省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3. 2024年9月4日，国联证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

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24年第一次H股类别，审议通过本次重组相关议案，并

随后进行公告。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联证券已进行的信息披露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六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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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联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之签字页）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颜  羽        

 

            经办律师：刘  静         

 

                 王秀淼         

 

                 陈  曦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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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国联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一）》之签章页）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 

苏  峥 

              】 

章敬平 

              】 

叶盛杰 

              】 

刘  宁 

 

单位负责人：              】 

王  玲 

 

二○二四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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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民生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 1,000 万元以上未决诉讼、仲裁 

（一） 民生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被诉、被申请案件 

序

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

人 
案由 案件基本情况 最新进展情况 

1 

聊城合杉海博科

技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合

杉海博”） 

民生证券 
合同纠

纷 

2023 年 8 月，合杉海博以民生证券拖欠合作协议项下报

酬款且损害其利益为由，向山东省东阿县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民生证券支付相应报酬款 568.45 万元及逾期

支付利息、违约金 4,000 万元等。 

经民生证券提出管辖权

异议，本案移送四川省

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

管辖，尚未作出一审判

决。 

2 

郑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

称“郑州银

行”） 

民生证券、

民生证券河

南分公司 

债券保

管合同

纠纷 

2011 年 9 月，郑州银行以债券保管合同纠纷为由，向郑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民生证券、民生证券

河南分公司返还所保管债券，若逾期未返还前述债券，

则赔偿债券本金 1,767.00 万元、利息 4,245.29 万元（暂计

至 2011 年 9 月 16 日）等。 

本案由河南省郑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理，未取

得审结的裁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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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生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起诉、申请案件 

序号 
原告/申请

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案件基本情况 最新进展情况 

1 民生证券 

山东胜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山东胜

通”）、王秀

生、国海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中

天运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

伙）、大公国际

资信评估有限公

司 

证券虚

假陈述

纠纷 

2016年至 2017年，民生证券先后购入山东胜通发行的“16 胜

通 03”“17 胜通 01”债券。 

2022年 3月，民生证券以山东胜通及相关承销中介机构构成虚

假陈述，应承担虚假陈述责任为由向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山东胜通赔偿本息损失 21,329.57万元

（截至 2019年 3 月 15日）及相应利息损失（自 2019年 3月

15日计算至实际支付日止）等；由王秀生、国海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大公国际资信

评估有限公司就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山东省青岛市中级

人民法院尚未作出

一审判决。 

2 民生证券 

王秀生、恒丰银

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天运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大

公国际资信评估

有限公司、山东

鲁成律师事务所 

证券虚

假陈述

纠纷 

2017年 7月，民生证券购入山东胜通发行的“17 胜通

MTN001”债券。 

2024年 7月，民生证券以山东胜通债券发行的相关承销中介机

构构成虚假陈述，应承担虚假陈述责任为由向山东省青岛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上述主体就民生证券本息损失

7,411.75元及相应债券利息损失等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民生证券已向山东

省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递交起诉状。 

3 民生证券 

华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林证

资产支

持证券

认购协

2017年至 2021年间，民生证券通过直接认购、受让的形式持

有华林证券作为管理人的“17 红博 06”“17 红博 07”资产支

持证券。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已受理

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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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告/申请

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案件基本情况 最新进展情况 

券”） 议纠纷 2024年 5月，民生证券以华林证券作为专项计划管理人未勤勉

尽责、专项计划违约为由，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

起仲裁，请求裁决华林证券偿还资产支持证券的认购本金 1.75

亿元、赔偿利息损失 4,071.49万元（暂计算至 2024年 5月 24

日）等费用。 

经华林证券申请，

华林证券诉民生证

券申请确认仲裁协

议效力一案于 2024

年 8月在西藏自治

区拉萨市中级人民

法院立案。 

4 民生证券 

武汉当代科技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当代科技”） 

债券交

易纠纷 

2019年 6月，民生证券认购当代科技“19 汉当科 PPN001”号

债券。 

2022年 4月，民生证券以当代科技债券违约为由，向武汉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023年 11月 20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

决：当代科技向民生证券支付债券本金 9,000万元、利息 675

万元及逾期兑付债券本息违约金（自 2022年 4月 23日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等费用，同时驳回民生证券其他诉讼请求。 

民生证券已申请强

制执行。 

5 民生证券 
当代科技、艾路

明 

债券交

易纠纷 

2019年 7月，民生证券认购当代科技“19 汉当科 MTN001”号

债券。 

2022年 4月，当代科技法定代表人艾路明向民生证券出具《保

证承诺函》，就当代科技向民生证券兑付的债务承担保证责

任。 

2022年 5月，民生证券以当代科技债券违约为由，向武汉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决当代科技偿付债券

本金、利息及逾期违约金等，并由艾路明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2023年 7月，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民生证券已申请强

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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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告/申请

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案件基本情况 最新进展情况 

（1）当代科技向民生证券支付债券本金 6,000万元及利息

541.23万元及逾期兑付债券本息违约金（自 2022年 6月 17日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等费用，同时驳回民生证券的其他诉

讼请求。 

民生证券及当代科技均提出上诉，2023年 12月，湖北省武汉

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6 
民生证券投

资 
黄启镇 

股权回

购纠纷 

2024年 5月，民生证券投资以黄启镇不按协议约定履行股权回

购义务为由，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

黄启镇支付赎回股权款 2,727.67万元（暂计至 2024年 4月 25

日）以及逾期支付赎回股权款产生的滞纳金 13.80万元（暂计

至 2024年 4月 25 日），并要求黄启镇承担相关仲裁发生费

用。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已受理

仲裁。 

7 
民生证券投

资 

湖南科力远高技

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

力远集团”，系

上市公司科力远

（600478.SH）的

控股股东） 

差额补

足协议

纠纷 

2017年，民生证券投资出资 1.5亿元认购科力远非公开发行的

股票，民生证券投资与科力远集团签订差额补足相关协议。因

科力远集团未按协议约定履行差额补足义务，亦未提供股票质

押担保，民生证券投资分别于 2020年 4月 20日（以下简称

“诉讼一”）、2020 年 7月 15日（以下简称“诉讼二”）、

2021年 3月 2日（以下简称“诉讼三”）提起三起诉讼，要求

科力远集团支付本金、利息、违约金以及其他诉讼费用。 

诉讼一：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科力远集团支付民

生证券投资合同款 850万元等。 

诉讼二：民生证券投资与科力远集团达成和解协议，2022年 4

月 30日前，科力远集团应累计偿还本金及利息 4,637.93万

元，在科力远集团按照和解协议约定还本付息的情形下，减免

诉讼一：已执行完

毕。 

诉讼二：和解协议

履行进程中。 

诉讼三：已签署执

行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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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原告/申请

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案件基本情况 最新进展情况 

相应违约金等。 

诉讼三：民生证券投资与科力远集团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调解下达成和解协议，后因科力远集团未按照和解协议实际

履行义务，民生证券投资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强制

执行申请，请求科力远集团支付 9,731.37万元及利息（自

2021年 4月 1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违约金暂计 5,562.83

万元（自 2021年 2月 6日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等。 

8 
民生股权投

资 

王小军、许鹏、

陈刚、熊志华、

肖江涛（以下简

称“五被告”） 

股权转

让纠纷 

2016年，民生股权投资以五被告未按协议约定退还股权溢价款

为由，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五被

告退还股权溢价款 2,391.45万元及利息损失，并支付违约金

500万元。 

2019年 2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五被告向

民生股权投资退还股权溢价款 2,391.45万元并承担利息损失

（自 2015年 2月 25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同时支付违约

金 500万元，驳回民生股权投资的其他诉讼请求。 

民生股权投资已申

请强制执行。 



 

2-2-2-25 

附件二：民生证券及其控股子公司涉及监管评价扣分的监管措施事项 

序

号 
单位名称 

监管措施

日期 
监管措施文号 

监管机

关 
监管措施的原因及内容 整改情况 

1 

民生证券

天津多伦

道证券营

业部 

2022.10.17 
津证监措施

〔2022〕33号 

中国证

监会天

津监管

局 

营业部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原营业部负责

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司法部门采取强制

措施，现人民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二是

非本公司人员长期在营业部从事记录考勤

和会议纪要等工作。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

政监管措施。 

1.加强员工录用、日常培训

等内部管理。2.实现营业场

所重要区域监控全覆盖，严

格杜绝外来人员，禁止非正

式聘用人员经手工作。 

2 民生证券 2022.10.20 

沪证监决

〔2022〕183

号 

中国证

监会上

海监管

局 

自有资金使用、购买非标资产等过程中，

未按章程规定履行内部审批程序，未履行

关联交易审批程序，亦未对相关风险进行

评估并计提减值准备。采取责令改正的行

政监管措施。 

1.强化自有资金管理。2.严

控自营业务管理交易。3.完

成风险资产评估并调节估

值。4.完善投资相关内控制

度。 

3 民生证券 2022.11.11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行

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2022〕

54号 

中国证

监会 

公司存在以下违规问题：一是投资银行类

业务内部控制不完善，内控组织架构独立

性不足，中小企业发展部履行质量控制职

责的同时还存在承做投行项目的情况，部

分项目质控内核把关不严。二是廉洁从业

风险防控机制不完善，第三方服务机构审

查制度执行不到位。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

监管措施。 

1.调整中小企业发展部部门

职责，强化质控、内核独立

履职能力。2.规范完善立

项、审核、披露、底稿等环

节。3.完善廉洁从业风险防

控机制，严格审查第三方服

务机构。 

4 民生证券 2023.01.16 
深证函

〔2023〕28号 

深圳证

券交易

深圳市穗晶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项目中，未对发行

1.加强培训，严格审核项目

组对于积压品销售核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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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单位名称 

监管措施

日期 
监管措施文号 

监管机

关 
监管措施的原因及内容 整改情况 

所 人积压品销售相关异常情形保持充分关注

并进行审慎核查、对发行人及相关方资金

流水核查不充分、未充分核查发行人研发

费用、成本核算、产品质量控制等事项。

采取书面警示的自律监管措施。 

的落实情况。2.加大对流水

核查工作的要求和关注度，

组织业务培训。3.对 IPO业

务尽调过程制定更为严格和

细致的核查标准和指引。 

5 民生证券 
2023.01.18 

2023.04.03 

沪证监决

〔2023〕22号

/上海证券交易

所监管措施决

定书〔2023〕

15号 

中国证

监会上

海监管

局/上交

所 

在从事债券承销及受托管理业务过程中，

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债券承销尽职调查方

面，个别债券项目对其他中介机构提供的

专业意见核查不充分，对审计报告中内容

遗漏、数据错误等情况未要求审计机构补

充或更正；个别债券项目尽职调查工作底

稿内容不准确，部分尽职调查材料引述的

财务数据有误。二是债券受托管理方面，

个别债券项目未及时就发行人的严重失信

行为向市场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上海证监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

施，上交所采取书面警示的自律监管措

施。 

1.督促内控部门加强材料核

查验证工作，督促项目组加

强底稿复核验证工作，开展

尽职调查重点问题专项培

训。2.严格要求督导专员的

各方面工作。 

6 民生证券 2023.05.11 
沪证监决

〔2023〕65号 

中国证

监会上

海监管

局 

开展私募资产管理业务中,存在个别私募

资产管理计划运作过程中，未按照审慎经

营原则，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未能审慎

评估公司经营管理行为对证券市场的影

响。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加强内部规范及培训，完善

内控机制，审慎评估业务风

险，确保管理人合法合规履

行职责。 

7 民生证券 2023.07.18 中国证券监督 中国证 保荐福特科上市过程中,存在未勤勉尽责, 1.全面自查内控制度运行情



 

2-2-2-27 

序

号 
单位名称 

监管措施

日期 
监管措施文号 

监管机

关 
监管措施的原因及内容 整改情况 

管理委员会行

政监管措施决

定书〔2023〕

13号 

监会 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多项未披露的资金占

用、违规担保信息披露不完整、其他内部

控制问题较多和研发人员信息披露不准确

等问题。采取监管谈话的监督管理措施。 

况。2.加强内部学习，保障

内控工作规范运作。3.督促

解决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

事项。 

8 

民生证券

汕头分公

司 

2024.02.02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广

东监管局行政

监管措施决定

书〔2024〕9

号 

中国证

监会广

东监管

局 

汕头分公司存在以下违规行为:一是对客

户服务微信群运用微信朋友圈营销等行为

管理不足，合规管理不到位。二是个别未

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登记为证券投资顾

问的从业人员向客户提供投资建议。三是

个别从业人员违规登录与操作客户账户。

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 

1.健全业务人员组建客户群

工作要求，及时清理删除不

符合规范的信息。2.加强从

业人员资质及执业行为管

理。3.强化员工执业行为监

测。 

9 

民生证

券、李

凯、马腾 

2024.06.23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河

南监管局行政

监管措施决定

书[2024]66号 

中国证

监会河

南监管

局 

民生证券作为天力锂能首发上市保荐机

构，未有效履行持续督导义务，未及时发

现其存在控股股东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重

大投资协议未及时披露等问题。采取出具

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 

1.督促并协助客户制定《预

付账款管理制度》，实施差

异化预付账款授权制度，收

回占用款项及资金占用费。

2.督促客户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补充追认合同、调整协

议内容，完善内控管理制

度。3.加强对客户董监高及

相关工作人员的合规培训。

4.提升对督导工作的关注

度，加强对客户预付款及往

来款的督导，重点关注募集

资金的安全及规范使用，加



 

2-2-2-28 

序

号 
单位名称 

监管措施

日期 
监管措施文号 

监管机

关 
监管措施的原因及内容 整改情况 

强对客户重大事项和对外投

资的督导。 

10 

民生期货

有限公司

郑州营业

部 

2022.06.14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河

南监管局行政

监管措施决定

书〔2022〕11

号 

中国证

监会河

南监管

局 

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存在印章管理不完

善、合同管理有漏洞、居间人管理不到

位、前后台岗位未充分隔离等问题。采取

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 

1.完善印章审批人、保管人

信息内容，严格登记使用情

况。2.细化合同管理，做好

留痕工作。3.强化居间人信

息公示、合规培训、客户风

险揭示。4.加强前后台岗位

隔离。 

11 
民生期货

有限公司 
2024.04.09  

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北

京监管局行政

监管措施决定

书〔2024〕63

号 

中国证

监会北

京监管

局 

开展资产管理业务过程中存在缺少外聘销

售机构决策审批流程、交易审批手续不

全、缺少投资者适当性材料等问题。采取

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 

1.召开内部会议审议外聘销

售机构决策审批流程；修订

《民生期货有限公司资产管

理业务销售机构管理办

法》。2.补签《交易审批

表》。3.补充投资者适当性

材料；与代销机构约定严格

遵守《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

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

第二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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